
中华人民共和国

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

根据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〉第八条规定，经审

查， 本建筑工程符合施工条件， 准予施工。

特发此证

发证机关作钳祚滨滇区住老如V市建设局

发证日期

建设单位 杭州滨江城建发展有限公司

工程名称 浦沿生命健康医疗养护综合体

建设地址 滨江区西至浦沿路，南至坦荡街，东至杨家墩河道绿地，北至规划新生路

建设规模 面积：6855800平方米

合同工期 2022-06-09 至 2024-08 -17 I 合同价格 1351110000万元

参廷单位

勘察单位 浙江中材工程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
| 曲梦琪

设计单位 杭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 朱加丰

施工单位 浙江省一建建设栠团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 范洪杰

监理单位 浙江求是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总监理工程师 叶炳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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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

注意事项：

一 、 本证放置施工现场，作为准予施工的凭证．
二、未经发证机关许可，本证的各项内容不得变更．
三 、 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本证进行查验．
四 、 本证自发证之日起三个月内应予施工 ， 逾期应办理延期手续，不办理廷期或廷期次数 、 时间超过法定时
问的，本证自行废止．
五 、 在建的建筑工程因故中止施工的，建设单位应当自中止之日起 一 个月内向发证机关报告 ， 井按照规定做
好建筑工程的维护管理工作．
六 、 建筑工程恢复施工时，应当向发证机关报告；中止施工满 一 年的工程恢复施工前，建设单位应当报发证
机关检验施工许可证．
七 、 凡未取得本证擅自施工的属违法建设 ， 将桉《中华人民共和日建筑法》的规定予以处罚．



浦沿生命健康医疗养护综合体

杭州滨江城建发展有限公司 邹凤楼

滨江区西至浦沿路，南至坦荡街，东至杨家墩河道绿地，北至规划新生路

68558.00 45900 22658

感染楼 1208 0 21208

卫生服务中心 29738 0 1429738

地面楼梯间、管井等 54 054

地下室 0 22658 222658

养护院 14900 0 1214900




